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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gdftz.gov.cn/zwgk/tzgg/201506/t20150626_1080.html#zhuyao）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实施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实施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实施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实施““““一照一码一照一码一照一码一照一码””””商事登记商事登记商事登记商事登记

制度的通告制度的通告制度的通告制度的通告    

    

珠横新管珠横新管珠横新管珠横新管[2015]25[2015]25[2015]25[2015]25 号号号号    

    

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调研国家工商总局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和《珠海市开展“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规定，进一步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我区决定率先实施“一照一

码”商事登记制度，以便利企业，激发市场活力，更好服务经济发展。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一照一码”商事登记制度内容。实行“一照一码”商事登记制度后，拟设立的企业，

由商事登记机关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企业无需另行申领组织机构代码证和

税务登记证。 

“一照一码”赋码规则如下：使用国家发改委拟编制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将工商营业执

照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税务（国税、地税）登记号合并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编码位数

为 18 位，由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1 位）、机构类别代码（第 2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

码（第 3-8 位）、主体标识码（第 9-17 位）、校验码（第 18 位）五个部分组成。 

二、“一照一码”制度实施范围。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起，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

区片区通过一口受理系统新设立的企业。 

实施期间，国务院如果出台全国统一的“一照一码”改革实施方案，我区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同步实施。 

三、试行“一照一码”过渡措施。存量企业暂不实行“一照一码”。存量企业（含已经实

行“一照三号”的企业）暂不实行“一照一码”，待全国“一照一码”改革方案公布后，按照

国家统一部署同步实施。 

提供相关服务。过渡期间，企业因外出开展经营活动，确需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的，质监、税务部门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凭其提供的营业执照，予以制发加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特此通告。 

 

                                                                                                                             

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                                                                                                                        

2015 年 6 月 19 日 


